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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6年数字化应用开发实施工单项目

概算编制服务
技术规范书

	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4月


总则

概述

1)  本招标文件适用于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6年数字化应用开发实施工单项目概算编制服务，本招标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标方）。 

2)  投标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完整、准确无误，否则招标方将有权取消投标方的中标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方承担。

定义

1)  招标方：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  投标方：参加本次投标竞争，向招标方提交投标文件的承包商。 

3)  中标方：最终被授予合同的投标方。 

4)  投标文件有效期：所有投标方的投标文件自投标截止之日起120天内有效。当招标人认为有必要时有权延长投标有效期，并及时书面通知各投标方。
招标范围

本项目将开展招标方范围内的以下概算编制工作：

投标方负责为《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6年数字化应用开发实施工单项目》提供概算编制服务，输出《项目概算书》。

服务周期为合同签订后1年。
工程保证

组织保证

投标方应标时，必须向招标方提供拟派参加本项目的人员名单以及参加人员的资料。

招标方有对投标方所提供的人员进行面试的权力；

投标方必须向招标方保证工程人员组织的稳定性，在本项目工程结束前，参加本项目的人员变动必须取得招标方同意。招标方有权要求投标方更换项目组中工作能力不足的工程师。
进度保证

本项目实施时间以双方实际约定的日期为准。
中标方必须提供相应的服务保证措施、详细服务计划表。

依据标准及规范
投标方交付成果物应依据国际、国家、行业、工信部颁布的标准以及招标方现行标准进行编制。所依据的标准必须是最新版本，如果这些标准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为依据。
适用编制依据如下：
国家和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展战略纲要》；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化项目管理细则》；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细则》；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化项目预算编制与计算方法》；
《中国软件行业软件工程定额标准》；
《电网工程建设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
《电网技术改造工程预算编制与计算标准》；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估算书）、需求规格说明书以及初步设计等相关资料；
参考当前市场在硬件、软件及实施系统等费用的价位；
参考当前市场在专家聘请、人员工资等费用的价位。
工作范围

投标方的工作范围

投标方负责为《广东电力交易中心2026年数字化应用开发实施工单项目》提供概算编制服务，输出《项目概算书》。

服务周期为合同签订后1年。
技术指标要求

技术指标要求

在项目的概算编制过程中，投标方所采用的标准需要达到国际、国家、行业、工信部颁布的标准以及招标方现行标准进行编制，并且具有合规性、先进性以及经济性：
合规性：投标方开展项目概算编制工作要符合国际、国家、行业、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规范及管理要求。
先进性：投标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具备先进性、成熟性和可靠性，并且符合国际、国内标准的相关规范。
经济性：投标方编制项目概算书须充分考虑项目建设投资的经济性，实现项目建设综合效益最优。

技术服务响应要求

投标方须按下表要求，提供技术支持响应：
	序号
	工作方式
	工作时间

	1
	电话及邮件支持
	每周7天×24小时热线电话技术支持；
每周7天×24小时电子邮件技术支持；

	2
	技术支持
	根据项目开展实际需要提供现场技术支持；
每周7天×24小时远程技术支持服务。


项目实施管理及要求

团队组织

人员经验保证
投标方必须对招标方目前信息化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思路有清晰的了解。

投标方必须对信息化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工作的内容和工作流程有清晰的认识。
投标方需具有信息化咨询工作经验，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
人员稳定性保证
投标方应保证项目实施团队的主要人员稳定，未经采购方同意不得私自更换项目负责人。
招标方或投标方认为需要更换投标方项目负责人和主要项目团队成员时，均应提前一周向对方申明原因，投标方应同时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团队成员人选，经采购方同意并办理交接手续后方可更换。

团队要求

投标方须在投标时提供项目团队成员的各类资格证明，承诺的项目团队成员必须全部进入项目组开展工作，否则招标方有权终止项目执行。

中标方必须向招标方保证概算编制组的稳定性，招标方有对中标方所提供的人员进行面试的权利，在概算编制实施工作中，中标方不得随意更换概算编制组人员，因工作原因确需更换的，应提前1个月与需求方协商，经招标方同意后才能更换。招标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更换概算编制组工作能力不足的工程师。

服务人员总体要求

a）具有相关技术领域成熟技术技能，具有项目咨询设计、概算编制等工作经验。

b） 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服务意识。
工作地点由需求方指定。

提供服务方式及要求

a)投标方须保证在本项目进度要求的时间范围内完成项目全部工作。中标方需自双方约定时间起一年内在需求方指定工作地点开展概算编制服务工作。

b)投标方概算编制服务人员必须服从招标方现场管理和工作安排，遵守招标方有关人员规定。

c)提供服务时，投标方将确保其现场人员遵守招标方有关安全规定。投标方有为招标方保密的义务，未经需求方许可，投标方概算编制人员不得对招标方的业务经营数据进行增删、修改、复制、传送、记录；投标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招标方业务数据内容或在公开场合引用需求方数据。
项目质量管理

投标方应依据招标方信息化项目管理细则以及预算、概算编制办法，并结合招标方信息化项目现行管理模式与实际业务的需求，开展信息化项目的概算编制工作。
投标方应保证项目交付成果物满足采购方对质量的要求。
投标方应根据整个项目的服务要求，定期对工作进行审查。
项目进度要求

投标方应确保在招标方要求的计划时间（1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的概算编制工作。
项目概算书的评审工作由招标方组织，若有评审意见，投标方须在采购方规定的时间（5个工作日）内按照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合同变更要求

如在项目过程中需要调整合同内容，需经招标方与投标方双方共同确认，按合同变更程序办理。
项目交付成果

《项目概算书》。
知识产权

投标方所提供的产品、工具、模型、方法论、文档及服务须没有任何权利瑕疵，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采购方在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任何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权利主张。
在本项目中所形成成果的知识产权归招标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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